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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6           证券简称：三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2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已经 2014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披露

的有关公告）、2014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授权，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

本市场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中募集资金规模由不超过 40,17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15,590 万元。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授权，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

及相关预案、方案论证分析报告、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及与认购对象签

订《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等事项为董事会决策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涉及该议案相关子议案的有关内容调整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之“3、发行数量” 

调整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3,250 万股，其中江西三川集团

有限公司认购不超过 800 万股、李建林认购不超过 360 万股、兴全睿众定增 3

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不超过 800 万股、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购不超过 150 万股、三川股份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不超过 1,140 万股。最终

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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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2,035 万股，其中江西三川集团

有限公司认购不超过 501 万股、李建林认购不超过 225 万股、兴全睿众定增 3

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不超过 501 万股、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购不超过 94 万股、三川股份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不超过 714 万股。最终发

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之“6、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调整前：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4 年 10 月 14 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12.3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调整后：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4 年 10 月 14 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12.3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期后经分红与转增股本，调整发行价格为 7.66 元/股。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018 元，以资本

公积每 10股转增 6.000111股，分红方案于 2015年 4月 29日实施完毕后，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12.36 元/股调整为 7.66元/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1+每股送

红股或转增股本数）＝（12.36 元/股-0.1000018 元/股）/（1+0.6000111）＝7.66

元/股。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之“9、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调整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17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调整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59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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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上述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方

案的调整是基于公司自身资金状况和资本市场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而作出的合理调整，调整的内容切实可行，本次调整后，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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